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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调整成果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1.调整背景 

1.1 项目背景 

为贯彻落实市委六届四次、五次全会关于“全面提升中心城区首

位度”的决策部署，打赢“土地收储任务、垦造水田任务、重大项目

用地需求任务、务实解决征地留用地遗留问题”四大攻坚战，遵循“多

规合一”的理念，着力盘活近期建设用地存量，解决一批历史用地问

题。 

根据云城区人民政府及市土储中心提供的情况，中心城区云城组

团北片区罗沙上下棋盘（云浮中学高中部侧）和新城快线南延段西侧

拟安排为留用地，经与《云浮市中心城区云城组团北片区控制性详细

规划》（以下简称《控规》）核对，留用地的用地性质与《控规》的

规划用途不符。已实施的新城快线南延段，经与《控规》核对，新城

快线南延段现状道路红线宽度为 32 米，而《控规》控制的道路红线

宽度为 60 米，且现状道路线型与《控规》线型不一致，部分沿线地

块处于现状道路红线内。为切实加快中心城区征地工作进度，同时针

对留用地的实际情况，出具群众接受、有利于村集体发展经济的留用

地规划设计条件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（2019修正）》、

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等的有关规定，有必要对拟安排为留用地的

用地进行规划调整，以及对新城快线南延段线型进行优化。 

1.2 地块位置 

调整地块位于《控规》的 YCD-04、YCD-05 单元，涉及 YCD-04-28

（R2二类居住用地，面积为 123214㎡）、YCD-04-29（B1商业用地，

面积为 15935 ㎡）、YCD-04-30（S42社会停车场用地，面积为 5937

㎡）、YCD-04-31（R2 二类居住用地，面积为 27473 ㎡）、YCD-04-32



 

 

（U1供应设施用地，面积为 3323 ㎡）、YCD-04-49（R2 二类居住用

地，面积为 39025 ㎡）、YCD-04-50（R2 居住用地，面积为 19598 ㎡）、

YCD-04-51（R2居住用地，面积为 38755 ㎡）、YCD-05-35（B1商业

用地，面积为 19837㎡）、YCD-05-36（A33 中小学用地，面积为 33039

㎡）。 

根据新城快线南延段断面图，新城快线已建成中间的车行道部分，

两侧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尚未建设，且与《控规》路网叠加分析，

已实施的新城快线南延段与《控规》道路线型及红线宽度不符。在尊

重现状路并结合红线控制宽度等实际情况，对新城快线南延段线型进

行优化。  

2.调整内容 

2.1 留用地涉及地块调整 

2.1.1 YCD-05-35、YCD-05-36 用地调整为商住用地（RB），详

见图 7、图 8，并调整地块规划控制指标为容积率≤3.5、建筑密度≤

30%、建筑限高≤80m、绿地率≥35%。 

2.1.2 YCD-04-30、YCD-04-32 调整为商住用地（RB），并调整

地块规划控制指标为容积率≤3.5、建筑密度≤30%、建筑限高≤80m、

绿地率≥35%。 

2.1.3 YCD-04-51 部分调整为商住用地（RB），并调整地块规划

控制指标为容积率≤3.5、建筑密度≤30%、建筑限高≤80m、绿地率

≥35%。 

2.1.4 按照“实事求是、尊重产权，公益优先、保障民生”、“占

补平衡”的原则，在保障强制性内容总量不减少的前提下，对供应设



 

 

施用地、社会停车场用地和中小学用地就近置换，有利于优化城市空

间布局，提升城市生态质量。原规划的九年一贯制学校调整为 2所独

立的小学和初级中学，用地置换至 YCD-04-28、YCD-04-50地块中共

43366 ㎡，用地面积增加 10327 ㎡；供应设施用地等面积置换至

YCD-04-29 地块中共 3323 ㎡；社会停车场用地等面积置换至

YCD-04-31 地块中共 5937 ㎡。各地块调整后的控制指标按原控规的

执行。 

2.1.5 优化地块的交通组织，在 YCD-04-53 地块与 YCD-04-30、

YCD-04-32 地块之间新增一条 10m 的支路。 

2.2 新城快线南延段线型及周边用地调整的内容  

2.2.1 尊重现状新城快线南延段，结合新城快线南延段断面布置，

保证新城快线道路红线宽度 60m 不变的基础上，以现状路中心线向东

西各偏移 30m 作为新城快线道路边线，对新城快线的线型进行优化，

并相应调整两侧地块的用地边界，各地块的规划控制指标按原控规的

执行，沿线管网根据调整后的线型对进行设置。线型优化调整涉及

YCD-04 单元 YCD-04-33、YCD-04-34、YCD-04-35、YCD-04-36、

YCD-04-37、YCD-04-38、YCD-04-41、YCD-04-42 地块。 

2.2.2 YCD-04-37、部分 04-38 用地调整为商住用地（RB），并

调整地块规划控制指标为容积率≤3.5、建筑密度≤30%、建筑限高≤

80m、绿地率≥35%。 

 

 



 

 

附图： 

1. 《云浮市中心城区云城组团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调整后

的土地利用规划图 

2. 《云浮市中心城区云城组团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调整后

的 YCD-04 单元管理图则 

3. 《云浮市中心城区云城组团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调整后

的 YCD-05 单元管理图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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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调整背景 

1.1 项目背景 

为贯彻落实市委六届四次、五次全会关于“全面提升中心城区首位度”

的决策部署，打赢“土地收储任务、垦造水田任务、重大项目用地需求任

务、务实解决征地留用地遗留问题”四大攻坚战，遵循“多规合一”的理

念，着力盘活近期建设用地存量，解决一批历史用地问题。 

根据云城区人民政府及市土储中心提供的情况，中心城区云城组团北

片区罗沙上下棋盘（云浮中学高中部侧）和新城快线南延段西侧拟安排为

留用地，经与《云浮市中心城区云城组团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（以下

简称《控规》）核对，留用地的用地性质与《控规》的规划用途不符。已

实施的新城快线南延段，经与《控规》核对，新城快线南延段现状道路红

线宽度为 32m，而《控规》控制的道路红线宽度为 60m，且现状道路线型与

《控规》线型不一致，部分沿线地块处于现状道路红线内。为切实加快中

心城区收储地块的征地工作进度，同时针对留用地的实际情况，出具群众

接受、有利于村集体发展经济的留用地规划设计条件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城乡规划法（2019 修正）》、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等的有关规定，

有必要对拟安排为留用地的用地进行规划调整，以及对新城快线南延段线

型进行优化。 

1.2 地块位置 

调整地块位于《控规》的 YCD-04、YCD-05 单元，涉及 YCD-04-28（R2

二类居住用地，面积为 123214 ㎡）、YCD-04-29（B1商业用地，面积为 15935

㎡）、YCD-04-30（S42 社会停车场用地，面积为 5937㎡）、YCD-04-31（R2

二类居住用地，面积为 27473 ㎡）、YCD-04-32（U1 供应设施用地，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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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3323 ㎡）、YCD-04-49（R2 二类居住用地，面积为 39025㎡）、YCD-04-50

（R2居住用地，面积为 19598 ㎡）、YCD-04-51（R2 居住用地，面积为 38755

㎡）、YCD-05-35（B1 商业用地，面积为 19837㎡）、YCD-05-36（A33 中

小学用地，面积为 33039㎡）。如图 1所示： 

 

图 1地块位置示意图 

根据新城快线南延段断面图（详见图 2），新城快线已建成中间的车

行道部分，两侧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尚未建设，且与《控规》路网叠加

分析（详见图 3），已实施的新城快线南延段与《控规》道路线型及红线

宽度不符。在尊重现状路并结合红线控制宽度等实际情况，对新城快线南

延段线型进行优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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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1 

YCD-05-3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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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新城快线南延段道路断面图 

 

图 3新城快线南延段与控规情况示意图 

根据线型优化调整和留用地的安排，涉及区域调整地块 YCD-04 单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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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CD-04-33、YCD-04-34、YCD-04-35、YCD-04-36、YCD-04-37、YCD-04-38、

YCD-04-41、YCD-04-42（详见图 4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图 4地块位置示意图 

2.调整内容 

2.1 留用地涉及地块调整 

2.1.1、YCD-05-35、YCD-05-36 用地调整为商住用地（RB），详见图 7、

图 8，并调整地块规划控制指标为容积率≤3.5、建筑密度≤30%、建筑限

高≤80m、绿地率≥35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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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2  YCD-04-30、YCD-04-32 调整为商住用地（RB），详见图 7、图

8，并调整地块规划控制指标为容积率≤3.5、建筑密度≤30%、建筑限高≤

80m、绿地率≥35%。 

2.1.3  YCD-04-51部分调整为商住用地（RB），详见图 7、图 8，并

调整地块规划控制指标为容积率≤3.5、建筑密度≤30%、建筑限高≤80m、

绿地率≥35%。 

2.1.4  按照“实事求是、尊重产权，公益优先、保障民生”、“占补

平衡”的原则，在保障强制性内容总量不减少的前提下，对供应设施用地、

社会停车场用地和中小学用地就近置换，有利于优化城市空间布局，提升

城市生态质量。原规划的九年一贯制学校调整为 2 所独立的小学和初级中

学，用地置换在 YCD-04-28、YCD-04-50地块中共 43366㎡，用地面积增加

10327 ㎡；供应设施用地等面积置换在 YCD-04-29 地块中共 3323㎡；社会

停车场用地等面积置换在 YCD-04-31地块中共 5937 ㎡，各用地置换详见图

7、图 8。各地块调整后的控制指标按原控规的执行。 

2.1.5  优化地块的交通组织，在 YCD-04-53地块与 YCD-04-30、

YCD-04-32 地块之间新增一条 10m 的支路，详见图 7，图 8。 

2.2 新城快线南延段线型及周边用地调整的内容  

2.2.1  尊重现状新城快线南延段，结合新城快线南延段断面布置，保

证新城快线道路红线宽度 60m 不变的基础上，以现状路中心线向东西各偏

移 30m 作为新城快线道路边线，对新城快线的线型进行优化，并相应调整

两侧地块的用地边界(详见图 6)，各地块的规划控制指标按原控规的执行，

沿线管网根据调整后的线型对进行设置。线型优化调整涉及 YCD-04单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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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CD-04-33、YCD-04-34、YCD-04-35、YCD-04-36、YCD-04-37、YCD-04-38、

YCD-04-41、YCD-04-42 地块。(详见图 5) 

2.2.2  YCD-04-37、部分 04-38 用地调整为商住用地（RB），详见图

9、图 10，并调整地块规划控制指标为容积率≤3.5、建筑密度≤30%、建

筑限高≤80m、绿地率≥35%。 

 

图 5新城快线南延段线型优化涉及地块调整示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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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新城快线南延段道路线型优化调整方案示意图 

3.调整必要性 

根据《控规》，进一步与上层次规划衔接，并结合北片区征收拆迁的

实际情况及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，在不违反城市规划用地布局

基本原则的前提下，对《控规》YCD-04、05 单元局部进行调整，并优化新

城快线南延段线型，以满足不同时期、不同背景下城市开发建设需求，进

一步优化空间布局，增加规划实施的合理性和可靠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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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调整依据 

(1)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（2019修正）》； 

(2) 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》； 

(3) 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》（GB 50137-2011）； 

(4) 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(GB 50180-2018)； 

(5) 《城市道路设计规范》(CJJ37-2012)； 

(6) 《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》（GB 50220-95） ； 

(7) 《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》（GB 50442-2008） ； 

(8) 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； 

(9) 《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》； 

(10) 《云浮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2-2020）》； 

(11) 《云浮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（2006-2020 年）》； 

(12) 《云浮市中心城区“十三五”近期建设规划（2016-2020年）》； 

(13) 《云浮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》； 

(14) 《云浮市中心城区云城组团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； 

(15) 其他相关专项规划与政策文件。 

5.上层次规划规划衔接分析 

5.1《云浮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2-2020）》 

根据《云浮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2-2020）》对云城组团的发展指引是

控制与优化——宜居生活服务片区（教育、文化、生活），组团功能定位

为以商贸、教育、居住等为主的综合服务中心。依托现有城市发展基础，

大力发展第三产业，完善各类设施配套，改善城市居住生活环境，增强中

心城区对周边地区人口的吸引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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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调整符合《总规》对云城组团的发展指引和功能定位要求，调整

后改善了城市居住生活环境，增强中心城区对周边地区人口的吸引能力，

提升了中心城区首位度。 

5.2《云浮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（2006-2020 年） 

根据《云浮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（2006-2020 年）》对中心城区土地

利用指引，规划期内，优先保障云城区城市规划实施的用地需求，深入挖

掘城镇建设用地、盘活存量土地，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，保障城区

学校以及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等用地需要，推进城市规划的实施，完善城市

功能，优化中心城区建设布局，奠定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基础。 

本次调整，深入挖掘城镇建设用地、盘活存量土地，提高土地节约集

约利用水平，推进了城市规划的实施，完善了城市功能，优化了中心城区

建设布局，提升了中心城区首位度。 

5.3《云浮市中心城区“十三五”近期建设规划（2016-2020 年）》 

根据《云浮市中心城区“十三五”近期建设规划（2016-2020年）》 

针对云城组团提出发展目标为：重点改善教育、文化、体育、商业商贸等

生活配套设施，加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，把优化城市发展和提升城市活力

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将云城组团发展成为经济发达、文体繁荣、

环境友好的城市核心区和公共服务中心。 

本次调整符合云城组团发展目标，有利于改善文化、体育、商业商贸

等生活配套设施，加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，提升了中心城区首位度。 

5.4 小结 

综上，本次调整符合上层次规划的发展目标和功能定位。 

6.调整可行性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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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1 占补平衡分析 

地块调整涉及公共服务设施调整，调整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规模不变，

按照“实事求是、尊重产权，公益优先、保障民生”的原则，提出就近占

补平衡方案，就近置换公共服务设施用地，优化布局及服务半径。置换地

块布局和面积指标等详见图 8、表 4。 

6.2 交通影响分析 

本次调整，保持主干路网结构、等级、通畅性基本不变，为增强单元

内部交通微循环的通达性，相应增加了一条 10m 支路；根据实际情况优化

调整了社会停车场布局，优化了新城快线南延段线型，没有降低原规划的

交通服务能力，优化了原有交通组织。因此，调整前后对片区交通组织无

不良影响。建议下一步在详细规划中结合需求增加地块内车行道路、步行

通道与停车位，并切实做好消防通道的建设规划。 

6.3 经济技术指标可行性分析 

6.3.1 建筑限高 

根据《云浮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》，沿城市道路两侧新建、改建

建筑物的控制高度（H）不得超过道路规划红线宽度（W）加上建筑后退距

离（S）之和的 2.0倍，即:H≤2.0（W+S）。 

本次调整涉及世纪大道（云浮中学高中部段，红线宽度 120m），新城

快线南延段（红线宽度 60m）,城市次干道 40m，调整地块 YCD-05-35、

YCD-04-54、YCD-04-37、YCD-04-53均可按照建筑限高≤80m 设置，符合规

范要求。 

6.3.2 容积率、建筑密度 

根据《云浮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》，容积率控制指标按表 1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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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建筑密度和容积率控制指标表 

用地 

类型 

建筑 

分类 

新区 旧区（建成区） 

容积率（FAR） 
建筑密度

（D） 
容积率（FAR） 

建筑密度

（D） 

居住用地 

低层 1.0≤FAR≤1.5 ≤40% 1.0≤FAR≤1.5 ≤50% 

多层 ≤1.8 ≤30% ≤2.0 ≤35% 

中高层 ≤2.2 ≤27% ≤2.5 ≤30% 

高层 ≤3.0 ≤25% ≤3.5 ≤28% 

商业服务业

设施用地 

低层 ≤1.5 ≤50% ≤1.8 ≤60% 

多层 ≤2.8 ≤45% ≤3.0 ≤50% 

高层 ≤4.0 ≤40% ≤4.5 ≤45% 

工业用地（不

包括特殊工

业项目）物流

仓储用地 

 1.0≤ 

30%≤D≤

60% 

1.0≤ 

35%≤D≤

60% 

注：特殊工业项目可根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《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》中具体门类确定

最低容积率。 

本次调整的商住用地建筑限高为 80m可行，属高层建筑，容积率为：

3.0≤容积率≤4.5，建筑密度：25%≤建筑密度≤45%，调整地块的容积率

≤3.5、建筑密度≤30%可行。 

表 2居住街坊的用地与建筑控制指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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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(GB 50180-2018)，居住街坊的用地

与建筑控制指标，如表 2 所示。居住街坊，是由支路等城市道路或用地边

界线围合的住宅用地，是住宅建筑组合形成的居住基本单元；居住人口规

模在 1000 人～3000人（约 300 套～1000 套住宅，用地面积 2 hm²～4 hm²），

并配建有便民服务设施。 

住宅用地容积率是居住街坊内，住宅建筑及其便民服务设施地上建筑

面积之和与住宅用地总面积的比值；建筑密度是居住街坊内，住宅建筑及

其便民服务设施建筑基底面积与该居住街坊用地面积的比率（%）；绿地率

是居住街坊内绿地面积之和与该居住街坊用地面积的比率（%）。根据商住

地块兼容商业部分比例 30%推算，地块内平衡住宅用地容积率按 3.1 计算，

则地块容积率约为 4.4。综合考虑地块住宅建筑集约建设，为地块内部预

留更多的公共空间，同时预留一定的弹性。因此，调整地块 YCD-05-35、

YCD-04-54、YCD-04-37、YCD-04-53 的容积率≤3.5、建筑密度≤30%可行。 

6.3.3 绿地率 

根据《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(2014年修正)》要求，调整商住地块的建

筑面积均大于 20000 ㎡，绿地率设置按规范值为≥35%。调整地块

YCD-05-35、YCD-04-54、YCD-04-37、YCD-04-53 的绿地率≥35%可行。 

综上所述，本次调整经济技术指标设置科学合理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

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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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7 YCD-04、05单元局部调整前的用地规划示意图 

 

图 8 YCD-04、05单元局部调整后的用地规划示意图 

污水处理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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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9新城快线南延段线型调整前用地规划示意图 

 

图 10新城快线南延段线型优化后用地规划示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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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城快线南延段线型优化后相应调整各相关地块界线，其余各地块控

制指标不变，与《控规》保持一致。各地块面积变化如表 3、表 4 所示。 

表 3 调整前经济技术指标设置表 

地块编号 
用地性

质代码 
土地使用性质 

用地面

积（㎡） 

容积

率 

建筑

密度

（%） 

建筑

限高

（m） 

绿地

率（%） 

建筑面积

（㎡） 

YCD-04-28 R2 二类居住用地 123214 3.5 30 90 30 431249  

YCD-04-29 B1 商业用地 15935 4 40 60 35 63740  

YCD-04-30 S42 
社会停车场用

地 
5937 - - - - - 

YCD-04-31 R2 二类居住用地 27473 2.5 25 60 30 68683  

YCD-04-32 U1 供应设施用地 3323 - - - - - 

YCD-04-33 G1 公园绿地 36418 - - - - - 

YCD-04-34 RB 商住用地 63144 2.5 35 60 30 157860  

YCD-04-35 B1 商业用地 24138 3 40 60 35 72414  

YCD-04-36 E1 水域 14174 - - - - - 

YCD-04-37 R2 二类居住用地 26248 2.5 25 60 30 65620  

YCD-04-38 R2(H14) 村庄居住用地 21679 1.2 40 30 25 26015  

YCD-04-41 G1 公园绿地 8060 - - - - - 

YCD-04-42 E1 水域 15492 - - - - - 

YCD-04-49 R2 二类居住用地 39025 3.5 30 90 30 136588  

YCD-04-50 R2 二类居住用地 19598 2.8 25 60 30 54874  

YCD-04-51 R2 二类居住用地 38755 2.8 25 60 30 108514  

YCD-05-35 B1 商业用地 19837 4 40 60 35 79348  

YCD-05-36 A33 中小学用地 33039 0.8 30 24 35 26431  

合计 - - 535489 - - - - 1291335  

表 4 调整后经济技术指标设置表 

地块编号 
用地性

质代码 
土地使用性质 

用地面

积（㎡） 

容积

率 

建筑

密度

（%） 

建筑

限高

（m） 

绿地

率（%） 

建筑面积

（㎡） 

YCD-04-28 R2 二类居住用地 97598  3.5 30 90 30 34159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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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块编号 
用地性

质代码 
土地使用性质 

用地面

积（㎡） 

容积

率 

建筑

密度

（%） 

建筑

限高

（m） 

绿地

率（%） 

建筑面积

（㎡） 

YCD-04-29 B1 商业用地 9552  4 40 60 35 38208  

YCD-04-30 U1 供应设施用地 3323  - - - - - 

YCD-04-31 R2 二类居住用地 15303  2.5 25 60 30 38258  

YCD-04-32 S42 
社会停车场用

地 
5937  - - - - - 

YCD-04-33 G1 公园绿地 36811  - - - - - 

YCD-04-34 RB 商住用地 69256  2.5 35 60 30 173140  

YCD-04-35 B1 商业用地 24993  3 40 60 35 74979  

YCD-04-36 E1 水域 14958  - - - - - 

YCD-04-37 RB 商住用地 26542  3.5 30 80 35 92897  

YCD-04-38 R2(H14) 村庄居住用地 15410  1.2 40 30 25 18492  

YCD-04-41 G1 公园绿地 7674  - - - - - 

YCD-04-42 E1 水域 14743  - - - - - 

YCD-04-49 R2 二类居住用地 40956  3.5 30 90 30 143346  

YCD-04-51 R2 二类居住用地 22144  2.8 25 60 30 62003  

YCD-04-50 A33 中小学用地 17750  0.8 30 24 35 14200  

YCD-04-52 A33 中小学用地 25616  0.8 30 24 35 20493  

YCD-04-53 RB 商住用地 16527  3.5 30 80 35 57846  

YCD-04-54 RB 商住用地 16611  3.5 30 80 35 58139  

YCD-05-35 RB 商住用地 52877  3.5 30 80 35 185068  

合计 - - 534580  - - - - 1318662  

 

6.4 市政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可行性分析 

本次调整的居住建筑面积减少了 1389㎡，按户均建筑面积 130 ㎡，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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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人口 3.2 人计算，居住人口减少约 34 人。因此，基本保持控规人口规模

14.2万人不变。 

本次调整没有提升市政设施的数量或规模需求，按照《控规》及周边

控规的市政设施能够满足地块周边地区的需求。结合现状分析，调整地块

东侧有现状单回 110kV 高压线经过，经与市供电局核实，该线路为单回路，

规划路为 40m，两侧退建 10m， 60m 宽度可满足走廊控制 30m 宽度的要求。

根据《控规》电力工程规划（详见图 11），建议在地块开发修建市政道路

时同步将 110kV高压线以电缆形式地下敷设。如近期无法改为电缆地下敷

设，应将高压线迁移至道路中间，确保满足相关规范要求。因此，本次调

整对市政设施无不良影响。 

图 11《控规》电力工程规划示意图  

根据《控规》及相关规范，结合实际情况，考虑日后居住人口增加，

且原九年一贯制小学、初中共享部分设施，拆分为独立的 2 所学校后不能

共享，因此适当增加学校用地规模，增加的用地规模 10327 ㎡。 

根据小学和初级中学规模一般不小于 6 班，不超过 36 班，九年制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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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超过 54 班。小学班额不超过 45 人，初中班额不超过 50人。调整前后保

持 54班规模不变，其中小学 36班，初中 18班。 

表 5 调整后的中小学教育用地情况表 

学校 用地面积（㎡） 规模（班） 生均用地面积（㎡） 

完全小学 25616 36 15.8 

初级中学 17750 18 19.7 

根据《广东省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标准》，学校生均用地面积，市中

心城区小学不低于 9.4 ㎡，初中不低于 10.1 ㎡。调整后的小学生均用地

面积约为 15.8 ㎡，初中升级用地面积约为 19.7 ㎡，符合《广东省义务教

育标准化学校标准》相关要求。 

根据《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》（GB50318-2017），结合控规污水处

理厂远期规模为 11万㎥/d。学校于污水处理厂安全卫生防护距离为 300m。

本次调整，调整后的中小学教育用地满足 300m 安全卫生防护距离要求。 

综上，本次规划调整后既保障了中小学用地供给，也优化了中小学布

局和服务半径，使中小学布局更合理、更具可操作性。学校调整后，根据

学校建设实际需要，可增加天桥或隧道连接两块教育用地。因此，本次调

整对教育服务无不良影响。 

本次调整对医疗卫生设施用地规模无扩容要求，不改变原控规的医疗

卫生设施布局与规模设置，不改变区域规划床位数，不改变服务范围。因

此，本次调整对医疗卫生服务无不良影响。 

6.5 结论 

本次调整的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相关规范要求，用地布局

合理，各项规划控制指标符合相关规定，规划调整后对整个片区内的公共

服务设施（中小学、医院等）、道路交通等及周边建设的影响较小，并更

好地落实公共绿地、公共空间、基础设施，改善空间环境质量，完善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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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，提高城市品质，塑造优美的城市空间和城市环境，且经济技术指标

设置科学合理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。 

本次调整方案经批准实施后，建议在修建性详细规划中要处理好地块

内部及周边用地的交通衔接问题，建筑布局和外观、景观等要处理好与周

边用地之间协调关系，切实提升该片区的景观品位，大力提升中心城区首

位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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